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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异地出事故怎么办？
及时报警是关键 异地定损很方便

通讯员 徐海峰 陈飞超

近日，高速交警嘉兴支队的民警遇到了一件
古怪的事情。那天下午两点半左右，高速交警嘉
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自己的车
子在G60沪昆高速公路往江西方向桐乡高桥出口
不到1公里的地方撞护栏，但车子已经驶出了高桥
收费站。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处置。

现场民警要求驾驶员苟某出示高速公路的通
行发票，苟某扭扭捏捏拿不出来。民警心中起了
疑惑，向指挥中心反映。指挥中心值班人员通过高速卡口拦截系统查询该车的行车轨迹。
查询结果是，苟某驾驶的浙F号牌的轿车当天并没有在G60沪昆高速公路嘉兴段行驶过。

苟某知道瞒不住，说出了实情：“我是四川人，在桐乡打工。前几天从老家返回桐乡的
时候，在 G50 沪渝高速公路（重庆段）上碰撞了中央护栏，当时由于急着回桐乡就没有报
警。现在涉及车辆维修，但是保险公司说要交警部门出具相关事故证明才能理赔，于是就
想到了这法子。”

因苟某认识错误的态度好，民警对他进行了口头教育。苟某也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下
次不再犯。

警方提醒：
机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如未涉及人员伤亡并且事实清楚的，必须

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警，千万不可异地报警、过期报警，甚至报假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程序规定》第八、第十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当事
人未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报警，事后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予以记录，并在3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经核查
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存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受理，并告知当事人；经核查 无法证
明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存在，或者不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
人，并说明理由。

出了交通事故，报警后也要及时打保险公司电话。值得一提的是，异地出险后最常见
的定损方式为“异地定损”。针对这种情况，车主若是不就地定损，需要事先报案并征得保
险公司的同意，否则可能被保险公司视为错过报案期限处理。另外，损失较大或发生人员
伤亡的事故，车辆就必须在事故当地完成查勘。遇到一些重大交通事故后，车主需要第一
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尽可能用相机或者手机拍摄现场照片、影像资料等，为事故现场
勘查留下足够的证据。尤其是遇到一些较为严重的三方事故时，车主一定要通知交警，不
要轻易破坏现场，最终交警开具的定责证明，对于保险公司理赔至关重要。目前，大多数保
险公司均已实现全国通赔的服务，异地事故后只需拨打保险公司统一的服务电话，就可以
在指引下快速完成异地报案、定损，随后的理赔也可在异地完成。

工程层层转包导致事故
“临时工”受伤找谁维权？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朱来华 陈婷婷

这段时间，老王一家的生活终于回到了正常轨道上来。原来，老王等了10个月
终于拿到了伤残赔偿金，为这原本经济就困难的家庭带来了新希望。

案例回放
2014年11月，临海一家公司将防火窗安装工程承包给了老吴。因施工需要人

手，老吴通过中间人老池叫来62岁的本地人老王一起做工。2015年3月，在安装防火
窗工程施工时，老王不幸被金属物材砸伤头部，后经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鉴定为6级
伤残，其日常生活与活动能力为部分护理依赖（三级护理等级）。

可是，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一时间，涉案的四方当事人对责任分担及赔偿数
额发生纷争，老王的伤残赔偿金也迟迟得不到落实。

公司认为，他们已将安装防火窗的工程承包给了老吴，并签订了合同，所以应由
老吴承担赔偿责任。老吴认为，老王是其托别人叫来做工的，也未签订劳动用工合
同，属于临时工，而且是帮公司做工，所以应该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老池则表示，自
己是受老吴之托叫来老王做工，属于帮忙性质，对于老王没有雇佣关系，所以自己没
有任何责任。

今年1月份，老王向临海市大田街道人民调委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在了解情况后，针对各方当事人的认识误区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让他

们认识到临时雇佣虽未签订用工合同，但已经形成了事实用工关系；同时，因老吴没
有工程承包资质，故公司也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老王及其家属与其他三方达成协议，由公司、老吴和老池共同承担责任，并
一次性给付相应赔偿金。目前，老王已经收到了相应的伤残赔偿金，开始了新生活。

律师说法：
本案的焦点在于，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后，事故责任人涉及多方，致使受伤的“临时

工”无法及时维权，得不到应有的赔偿金。
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方华律师认为，本案的伤者已62岁，根据劳动合同法等相

关规定和实践的操作，属于已过退休年龄的职工，所以本案的伤者和公司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而是雇佣关系。那么伤者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应根据有关人身损害赔
偿的司法解释来处理赔偿事宜。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
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
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
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
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将业务发包
给包工头，劳动者由中介人代为招用，那么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应该由公司和分包
人等对劳动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7日

（2015）温瓯商初字第1041号
倪明连、林连贞、倪彬彬、潘妙飞、温州市中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鼎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林野、潘
三豹、马永者、厉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倪明连、林连贞、倪彬彬、陈中华、叶鹭榕、潘妙飞、温
州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温州市中鼎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浙江万川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野、潘三
豹、马永者、厉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041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026号

倪明连、林连贞、倪彬彬、潘妙飞、温州市中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鼎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陈建、厉
剑、潘三豹、林野、夏爱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温州中城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倪明连、林连贞、倪彬彬、陈中华、叶鹭榕、潘妙
飞、温州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鼎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浙江万川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何瓯
平、何绍坤、路敬仙、陈建、厉剑、潘三豹、林野、夏爱玲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0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027号

倪明连、林连贞、倪彬彬、潘妙飞、温州市中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鼎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陈建、厉
剑、潘三豹、林野、夏爱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温州中城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倪明连、林连贞、倪彬彬、陈中华、叶鹭榕、潘妙
飞、温州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鼎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浙江万川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何瓯
平、何绍坤、路敬仙、陈建、厉剑、潘三豹、林野、夏爱玲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048号

温州东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温州普润会计师事画
所、温州市中南五金有限公司、祝国东、祝祥滔、陈建国、陈
向上、祝国南、王筱云：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温州兴海能源有限公
司、温州东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温州普润会计师事画
所、温州市中南五金有限公司、祝国东、祝祥滔、陈建
国、陈向上、祝国南、王筱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7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5号

项建锋：本院受理原告陈崇敏与被告项建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3日下午14时1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48号

鲍承永、陈小东：本院对原告林孔楷诉被告鲍承永、
陈小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6 民初 34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41号

施巨兴、叶玲玲：本院受理原告赵淑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诉请：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至
2015年10月12日利息为25.4万元，从2015年10月13日
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均定于2016年6月7日14时30分在文
成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洞商初字第579号

陈孝清、倪建芬：本院受理原告周建宝、孙友松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洞商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
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02民初253号

戚雪涛、戚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祥达建设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宋华勤、陆春红、屠春跃、徐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嘉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宋华勤、陆春红、
屠春跃、徐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
告宋华勤、陆春红立即共同归不定期原告借款15万元及

利息、复息、罚息7715.99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月7
日，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复息、罚息，按相应的保
证借款合同之约定计收）；2、被告屠春跃、徐燕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3、四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
所支出的诉讼费款项。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沈琴明、王铁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磊与被告沈琴
明、王铁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二被告
共同偿还借款1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濮商初字第235号

黄骏(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800316001X):本院
受理原告杨德高诉被告黄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桐濮商初字
第2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濮商初字第236号

刘红芳(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8110237129)、李
冬（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8210077118）:本院受理原
告蒋玉琴诉被告刘红芳、李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桐濮商初字
第2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573号

谢庆阳(330823198311250316)：本院受理的原告
洪樟来诉被告谢庆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
判令：1、被告支付欠款 28000 元及逾期利息 1000 元
（并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民初字第219号

湖州宏进投资顾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宏进市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民初字第21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民初字第329号

谈笑娟，女，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州市
南浔区南浔镇浔东新村乌盆兜11号。身份证号码：
330501197511123048。本院对贺泽民为与被告谈笑娟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湖浔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
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民初字第3566号

陈丽：本院受理原告丁森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
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
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5法庭开庭审理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67号

黄晨光：本院受理原告徐益与被告黄晨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白商初字第552号

包振华：本院对原告郑剑为与被告包振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
白商初字第5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白商初字第645号

陈桂芳、张志明：本院对原告冷何生、陈建锋诉被
告陈桂芳、张志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白商初字第6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1号

徐嘉俊、范昱：本院受理原告施长明诉被告徐嘉俊、
范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6日9时
1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81号
陈立新、丁爱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陈立新、丁爱君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字第461号

沈灿：本院受理原告汪玉珍诉被告沈灿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杜斌：本院受理原告叶冬花与被告杜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8号

申请人何玲娟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为：10503375 22514373，出票日期为2016年3月1日，票
据金额70000元，申请人为吴伟松、收款人为何玲娟）。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再4号

陈春弟、陈华芳：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王春菊与被申
请再审人季诚军、原审被告陈春弟、陈华芳、蒋琴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义乌市人民
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459号

浙江巴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炳勇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
监督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6）浙0782 民初2459 号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6年6月21日上午10：
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